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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内容
	序号
	服务
名称
	技术指标/服务内容
	数量
	备注

	1
	电梯
维保
	长安校区校务楼、图书馆、启智楼、7号学生公寓、8号学生公寓、教师公寓三期等楼宇总计54部电梯维保服务项目
	54台
	本项目每年预算207327.60元，三年总预算费用621982.80元


电梯清单：
	区域
	所在楼宇
	数量
	功能
	品牌
	型号
	层站数

	教学区
	校务楼
	2
	客梯
	三菱电梯
	LEHY
	5/5

	
	图书馆
	7
	客梯
	三菱电梯
	LEHY
	6/6

	
	启智楼
	3
	客梯
	奥的斯电梯
	GeN2-MR
	12/12

	
	
	3
	客梯
	奥的斯电梯
	GeN2-MR
	8/8

	
	7号学生公寓
	3
	客梯
	奥的斯电梯
	GeN2
Icon-MR
	18/18

	
	
	2
	客梯
	奥的斯电梯
	GeN2
Icon-MR
	19/19

	
	8号学生公寓
	3
	客梯
	奥的斯电梯
	GeN2
Icon-MR
	15/15

	
	文体馆
	1
	客梯
	通力电梯
	KONE
Monospace
	3/3

	
	学生一食堂
	2
	自动扶梯
	东芝电梯
	TE-S1
	1/1

	
	
	1
	货梯
	三菱电梯
	HOPE
	3/3

	
	学生二食堂
	4
	自动扶梯
	蒂升电梯
	velino
	1/1

	
	
	1
	货梯
	蒂升电梯
	TE-E
	3/3

	
	大学生综合楼
	3
	客梯
	迅达电梯
	Schindler
5400 
	3/3

	教师公寓
	物业综合楼
	1
	客梯
	奥的斯电梯
	GeN2-MR
	5/5

	
	地下车库
	2
	客梯
	奥的斯电梯
	GeN2
	3/3

	
	10号教师公寓
	2
	客梯
	通力电梯
	KNOE MiniSpace
	28/28

	
	11号教师公寓
	8
	客梯
	通力电梯
	KNOE MiniSpace
	28/28

	
	13号教师公寓
	6
	客梯
	通力电梯
	KNOE MiniSpace
	28/28

	
	合计
	54
	
	
	
	


二、服务范围与标准
2.1 全面覆盖：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包括但不限于：
1、定期维护保养：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以及电梯生产厂家的技术规范，对合同约定的全部电梯、自动扶梯及人行道进行月度、季度、半年度及年度维护保养。
2、24小时应急故障处理：供应商必须派维保人员常驻学校，提供全天候紧急召修服务。
3、零部件更换：维保服务包含因正常磨损、老化所需的零部件更换费用（具体范围见“备件条款”）。
4、年度安全检验：负责协助采购人完成电梯的年度定期检验，并取得合格报告，承担因供应商维保不到位导致的复检费用。
5、技术支持与培训：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并每年为采购人管理人员提供至少一次电梯安全使用及应急处理的基础培训。
1.2 高标准要求：供应商须以不低于电梯原厂标准的工艺和材料进行维护保养，确保电梯处于最优运行状态，而不仅仅是“符合安全标准”。电梯的运行性能，包括但不限于平层精度、运行噪音、振动、开关门顺畅度等，均应维持在出厂标准或行业优良水平。
三、响应时间与服务承诺
3.1 应急响应：
1、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供应商技术人员必须立即响应，30分钟内抵达现场。
2、对于困人故障，抵达现场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延迟一次，处以人民币1000元罚款。
3、故障需在2小时内解决；如2小时内无法修复，应提供相应解决方案。
4、如供应商迨于或无法解决的，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处理，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电梯质量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3.2 故障修复：
1、一般故障修复时间不超过2小时。
2、重大故障（需更换主要部件）应在24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并开始维修。若因供应商责任导致电梯停梯时间超过24小时，每超过24小时，扣除当月维保费用的10%作为违约金。15天内仍未修好，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需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3.3 计划性保养：供应商须在每月初提交当月的保养计划，经采购人确认后执行。保养工作应避开采购人使用高峰期（如工作日上午8-10点），并在保养完成后提供由采购人签字确认的《保养工作单》。
四、备品备件与质量控制
4.1 备件质量保证：
1、所有更换的零部件价值在500元及以下时（不含人工费），均由电梯维保单位免费更换。同时更换的配件必须为电梯原厂全新正品或经采购人书面同意的、品质不低于原厂标准的国际/国内知名品牌配件。严禁使用翻新件、拆机件或假冒伪劣产品。
2、供应商在更换任何价值超过人民币500元的部件前，必须向采购人报备并提供至少两个品牌及报价供采购人选择，无论是否购买供应商部件，供应商应第一时间配合免费更换。
3、采购人采购的不涉及电梯安全运行的零部件，供应商应无条件更换且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4.2 旧件回收：每次更换下的旧部件，供应商必须交由采购人验证并回收，采购人有权自行处置。
五、人员资质与管理
5.1 固定团队：供应商必须为采购人的项目指派固定的、不少于3人的持证维保团队，并将人员资质证明复印件交采购人备案。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核心维保人员。同时维保人员需在校内驻点，未经采购人管理人员同意，不得擅自离校。
5.2 现场行为规范：供应商人员须遵守采购人现场管理制度，着装统一、佩戴工牌、文明施工。因供应商人员行为失当造成采购人财产损失或声誉影响的，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六、采购人监督与考核
6.1 关键绩效指标与罚则：
1、电梯可用率：承诺月度可用率不低于99.5%。每降低0.1%，扣除当月维保费的2%。
2、故障率：单台电梯月故障次数不超过2次。每超一次，扣减该台电梯当月维保费100元/次，月维保费扣完为止。
3、检验合格：一次性通过年度检验。若因供应商责任导致不合格，供应商承担所有复检费用，并向采购人支付相当于当月维保费用50%的违约金。
4、用户投诉：经核实确因电梯故障或维保质量问题引发的有效投诉，每发生一次，扣减当月维保费1000元。
6.2 检查权：采购人有权随时对供应商的维保过程、记录、更换的零部件进行检查和抽样送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七、保险与责任
7.1 保险要求：供应商必须购买且在整个合同期内维持有效的：
1、公众责任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2、雇主责任险。
3、电梯安全责任险。
4、采购人作为附加被保险人。
7.2 责任界定：因供应商维保不当、延误、使用劣质配件、操作失误等直接导致电梯损坏、停运、第三方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八、违约责任与合同终止
8.1 采购人单方解除权：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采购人有权单方面书面通知供应商终止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1、一个自然月内发生两次及以上电梯困人事故，且经认定为主要责任在供应商。
2、年度检验不合格，且供应商在约定时间内未能完成整改并通过复检。
3、供应商将合同义务分包或转包。
4、供应商在应急响应中连续两次或累计三次未能达到约定时间。
5、供应商提供虚假维保记录或使用假冒伪劣配件。
8.2 过渡期义务：合同期满或终止时，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无偿地向新的维保单位或采购人移交全部电梯技术资料、历史维保记录、密码及所有相关文件，并配合完成现场交接。
九、验收标准
1、依据合同完成年度、季度、月度、旬的维保服务内容，包含机房、轿厢等机械部件和电子元器件的日常维护、井道照明、机房环境、设备运行状态监测、设备年检等相关工作。
2、依据合同约定及时处置各类电梯故障，确保电梯安全运行。
3、具体验收标准详见合同约定。

